
第六章 磋商项目及要求

一、项目概述

项目建设内容：树椒大棚、面积约4700平方米，基底土壤升级，展厅改造，

园区厕所改造，新建基地运输道路等项目。

本项目拟采购一名供应商为上述建设项目进行设计。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本项目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清单编制和造价编制。

（二）服务要求

工程的编制过程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和住建部及其他部委颁布的有关工程设计等方面现行的标准、

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以及住建部、四川省住建厅下发的有关建设工

程设计方面的文件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委颁发了新的技术

标准或规范，则供应商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编制。

（三）成果要求（实质性要求）

提供确定方案施工图纸质版 6份、电子版 1份。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实质性要求）

签订合同后 25 个工作日内提交最终成果资料。

（二）服务地点（实质性要求）

得荣县行政县域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质量要求（实质性要求）



满足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及要求。

（四） 付款方式（实质性要求）

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金额的 40%，提交所有编制成果并经

采购人验收合格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金额的 60%。

（五）验收方式及标准（实质性要求）

1、验收主体：采购人

2、验收时间：成交供应商按照合同要求完成全部工作后，采购人及使用单位

在收到书面的验收申请材料后 30 日内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3、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磋商文件规

定的要求和响应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且需通过州林草局统一组织专

家评审，并按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后完善的正式成果。评审时间以州林草局安排为

准。

（六）报价（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所报价格包含人工费、资料费、服务费、打印费、税费、会务费及磋

商文件要求的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七）其他要求

为保障项目质量，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提供项目服务方案、保障方案、后续

服务方案，需为本项目配备人员并具备相关履约能力。

（八）违约责任

1、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

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均负有赔偿责任，对

方均有权视情况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或提出解除合同。

2、如因供应商在履行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

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

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如供应商提交的成果达不到相关质量要求或未按采购人时间进度安排完

成成果，采购人有权扣除合同支付金额和提出解除合同。

（九）争议解决办法



1、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就采购合同所产生的任何争议都应该进行友好协商，

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仲裁费应由败诉方承担。

3、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十）其他相关事宜

1、本项目不组织现场勘查，但供应商应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组织现场勘察，

综合考虑后进行设计和布展实施的报价。

2、在本采购文件中没有提及的与本项目履约切实相关的事宜，在采购人与

成交供应商订立合同时按明细约定或后续补充约定（约定的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项目自成交方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提交全部成果验收合格之日止，成交

方将负责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因本项目实施过

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其相应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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